范家庄乡2026年

涉企行政执法检查计划

为持续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提升行政执法质量，进一步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现结合我乡工作实际，特制度2026年涉企行政执法检查计划。

一、执法主体

执法机关：范家庄乡人民政府

实施机构：范家庄乡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二、检查依据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严格规范公平文明执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河北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河北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河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促进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和禁止露天焚烧的决定》、《河北省清真食品管理条例》及其他涉及行政执法内容的法律法规。

三、检查对象

辖区内所有农业合作社、家庭农场；从事车辆清洗、维修经营活动的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清真食品的个体工商户。

四、检查时间、频次

环保大气污染防治检查

    检查依据：《河北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2021年9月29日修正）第八十七条 、对本辖区有关企业履行大气污染防治职责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检查频次：每半年一次

    检查内容：是否露天焚烧秸秆、落叶、枯草等产生烟尘污染的行为，是否落实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等。

民族事务状况检查

    检查依据：《河北省清真食品管理条例》（1999年11月29日公布）第十七条第（一）（二）（三）（四）（六）（七）（八）项按照职责对本行政区域或者管理区域内生产经营单位或超市等主体进行，售卖清真食品状况的监督检查，并协助上级部门监督管理职责。

    检查频次：每半年一次

    检查内容：生产或仅供单位是否落实《河北省清真食品管理条例》情况、是否存在未按照要求生产或经营销售清真食品的情况等。

检查方式

采取电话访问与实地检查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督导检查，确保行政执法检查取得实效。

六、检查标准

1、合法性：行政执法检查必须依法进行，检查依据必须是已经公布的法律法规，确保检查行为本身不违反法律规定。

2、公正性：检查过程应当公正无私，避免任何可能影响检查结果公正性的因素。检查结果应当及时公开，接受社会监督。

3、透明性：行政执法检查的过程和结果应当公开透明，检查机关应当定期公布检查结果，接受公众查询和监督。

4、效率性：检查应当高效进行，避免不必要的繁琐程序，确保检查活动对被检查对象的影响降到最低。

5、责任性：检查机关应当对检查结果负责，对于检查中发现的问题需要依法进行处理，并对处理结果进行公开。

                               范家庄乡人民政府


